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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4 年 1月份第 3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1月21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點：本局205會議室

主席：許局長立民(9:00-10:30)、黃副局長清高(10:30-11:00)

記錄：沈佳蓉

出席人員：

黃清高 徐月美

張美美 吳爾敏

鄭文惠 (請假) 蔡宜霖

王幼玲 童富泉

蕭舒云 廖秋芬

陳育菁 杜慈容 (鐘雅惠代)

王惠宜 林淑娥

徐慧英 劉懷強

陳榮宏 黃睦凱

李國正 (左集炎代) 黃代華 (鄭鴻儒代)

劉春香 尤詒君

張婌文 陳淑娟

劉軒麟

壹、頒獎

為表彰社工科同仁戮力辦理「226 違建戶弱勢民眾安置計畫」相

關業務，特頒發 1 萬元獎金，以茲鼓勵。

貳、報告事項

一、本局 104 年 1月份第 2次局務會議紀錄請確認。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市政會議市長指示事項

(一)請本局與消防局聯絡，配合消防局進行老舊建物消防安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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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與通報器裝設作業。

本局請老福科聯繫消防局辦理獨居老人住屋偵煙器架設事

宜。

(二)針對「百日維新施政計畫」列管案件，請依下列指示辦理：

1. 自來水處「社會水價」案：不予列入。

2. 百日維新施政計畫施政內容與預期目標，請各機關詳實

檢視，即時修正再行確定，如有疑義，請提市長室會議

協處。計畫完成後，將繼續推動四年躍進計畫。

(三)本府將成立廉政委員會。

三、工作報告

(一) 人團科：研議簡化人民團體(含基金會及合作社)(以下簡稱

各類團體)立案申請流程，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為符合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

由與團體自治精神，對各類團體之籌設應以低度

管理為原則，本案請童科長、蔡法制秘書及王秘

書洽詢法務局釐清相關行政責任、檢視有無符合

國際人權公約並研議進步創新作為，提下週局務

會議報告。

(二) 兒少科：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研商「兒童及少年安全實

施方案」修正草案會議，與本局有關之修正事項，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三) 人事室：有關研擬本局 104 年度訓練計畫，並請各科室及所

屬機關配合辦理一案，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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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續留下週報告。

(四) 人事室：有關研擬「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暨所屬機關九職等單

位主管以上人員遴選作業要點」一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有關本要點第 6條「遴選委員會置召

集人 1人，以最資淺者為原則……」規定之「最

資淺者」，本局以「年齡最輕者」認定，請人事

室洽詢研考會是否適宜，並續辦相關法制作業程

序；另請徐副局長協助督導所管業務單位近期出

缺主管遴補事宜。

(五) 人事室：有關本府修正約聘僱人員之進用程序一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本案先試行半年，各單位如有檢討意

見或遇窒礙難行之處，請提送人事室彙整，俾試

行期滿後彙送人事處進行通盤檢討。

(六) 秘書室：本局暨附屬機關 10 萬元以上各類採購案件 104 年

1 月份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七) 秘書室：有關本局辦理答復議員書面質詢業務時，應確實依

照「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答復議會議員書面質詢

作業注意事項」 辦理一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暨決議事項列管案件處理情形。

局長歷次指示事項進度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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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一) 救助科：有關興隆（原安康平宅）公營住宅，入住一般戶單

元家庭，取得或具低收入戶資格之租期及租金補助

一案，提請 討論。

主席裁示：續留下週討論。

(二) 企劃科：有關辦理「104 年政策說明記者會」一案，提請 討

論。

主席裁示：1、准予備查，原訂施政項目刪除如下：

(1)民間參與第 3 項：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委託經營管理臺北市永福之家(陽明)。

列管
案號 案由

承辦
單位

限辦

日期
局長
裁示 本週裁指示

1031226 「百日維新」社區亮點計畫 企劃科 1040121
□除管
■續管 續留下週討論。

1031231-1
各局處委員會的組成與遴

選辦法
企劃科 1040121

□除管
■續管 續留下週討論。

1031231-4
226違建戶弱勢民眾之安置

計畫
社工科 1040121

□除管
■續管 續留下週討論。

1031231-6
1999 市民熱線非上班時間

本局緊急聯絡之作業流程

圖

家防
中心 1040121

□除管
■續管 續留下週討論。

1040106-2
社子父殺子案家防中心初

報
家防
中心 1040121

□除管
■續管 續留下週討論。

1040107-1
請資訊室重新檢討規劃本

局內網之電子文件項內資

料夾的分枝架構。

資訊室 1040121
□除管
■續管 續留下週討論。

1040114

請會計室彙整除人事費、法

定補助項目及預備金外，各

科室 100 萬元以上預算項

目「是否為法定補助項

目」、「可撙節金額」、「104

年至 106 年各年度已發包

金額」，提 1 月 28 日局務

會議報告。

會計室 1040128
■除管
□續管 已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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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心有感第 7 項：臺北市家庭暴力安全

防護網計畫(家防)；第 8項：臺北市「兒

童及心智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專業詢問與

鑑定服務」(家防)。

2、各單位如有調整增刪項目，請於 104 年 1月

21 日(三)下午 3時前回報企劃科，俾確認續

行整備事宜。

肆、臨時動議

企劃科：有關本局辦理 104 年度社會福利重點計畫暨預算說明會

一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請資訊室與企劃科研議調整本局局網公告

訊息之版面配置，以強化宣傳效能；另請王秘書擔任

本案統籌指導事宜。

伍、散會：上午 11 時整


